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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江苏腾晖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中利航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建朋、翟现文、王伟峰、陈杰、焦同彬、盛万兴、王金丽、刘猛、

田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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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光伏农业项目是光伏产业和现代农业相互有机结合的新型技术产业，是一种光伏和农业兼容共存

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可实现“光伏＋农业＋就业”的叠加收益。

光伏扶贫是国内首创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有效模式，被国家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正在

向全国贫困地区推广运用。将光伏农业项目应用于光伏扶贫，既符合当前国情，又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

情况，既有利于扶贫收益的增加，又有利于贫困人口就业问题的解决。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光伏农业项目，可供扶贫组织、第三方机构和帮扶对象在光伏农业项目扶

贫工作中参考使用。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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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光伏农业项目运营管理规范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光伏农业项目的项目条件、职责分工、组织与运行、预期成效分析和评价

与管理等相关内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光伏农业项目，可供扶贫组织、第三方机构和帮扶对象在光伏农业项目扶

贫工作中参考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６１１５　精准扶贫　村级光伏电站技术导则

ＧＢ／Ｔ３６１１９　精准扶贫　村级光伏电站管理与评价导则

ＧＢ５０７９４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ＧＢ５０７９７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３　项目条件

３．１　建设条件

３．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应综合考虑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和开发条件等因素确定场址。

３．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宜优先选择荒山、荒滩和荒坡等未利用土地，不改变土地性质。

３．１．３　光伏农业项目场址宜朝南或接近南向，宜优先选择地势平坦和地块集中的土地。

３．１．４　光伏农业项目场址宜生态环境良好，满足周边无工业污染、水源充足和排灌方便的条件。

３．１．５　光伏农业项目应具备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的交通条件。

３．１．６　光伏农业项目其他选址要求应符合ＧＢ５０７９７和ＧＢ／Ｔ３６１１５相关条款的规定。

３．２　设施设备条件

３．２．１　光伏农业项目的设施设备包括光伏发电设施设备和农业生产设施设备。

３．２．２　光伏发电设施设备主要包括光伏支架、光伏组件、逆变器、变压器和电力电缆等发电设施设备及

相关的运维检测设备。

３．２．３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主要包括设施大棚、设施装备和作业机具。

３．２．４　光伏农业项目的光伏支架形式应与农业方案相适应。

３．２．５　光伏农业项目的光伏支架高度距离地面不宜低于３ｍ，东西桩距和南北桩距应保持合理跨度，不

应影响农业生产作业。

３．２．６　光伏农业项目的光伏阵列间距应根据农作物的光照需求进行设计，光伏支架宜设计成间距灵活

可调的形式，光伏组件宜单排安装。

３．２．７　光伏农业项目宜考虑农业生产的环境特性，光伏支架宜采用耐腐蚀的铝合金材质。

３．２．８　光伏农业项目应以节约用地为原则，宜通过架高支架的方式将道路、逆变器和箱变等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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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在电池板下部空间。

３．２．９　光伏农业项目的电缆敷设方式不应影响农业生产活动，宜采用桥架或直埋敷设。

３．２．１０　光伏农业项目宜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选择合适的种养殖方案，可选择敞开式种养殖、冷棚种养

殖、暖棚种养殖和无土栽培等形式，宜优先选用高效高收益的方案。

３．２．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的能源供给宜充分利用光伏能源，涉及大棚形式种养殖的，宜具备反季节功能，

将光伏电力作为暖棚加温、暖棚内循环和暖棚内热交换的一种能源形式。

３．３　人员条件

３．３．１　光伏农业项目应同时具备光伏专业人员、农业专业人员和普通劳作人员。

３．３．２　光伏专业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光伏知识和电站运营管理经验，负责光伏电站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３．３．３　农业专业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农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负责农业技术指导和运营管理。

３．３．４　普通劳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能够承担相应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能够接受相应的农

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和培训。

３．４　其他条件

光伏农业项目宜具有以下条件：

———产业发展区域（县、乡镇）具有相关农业种养殖的传统和光伏电站建设经验；

———具有能够长期进行实地技术传授的专业技术人员、种植能手和带头人等技术骨干；

———技术骨干具备管理经验，具有沟通能力。

４　职责分工

４．１　扶贫组织职责

４．１．１　摸底调研

４．１．１．１　摸底调研应包括光伏摸底调研和农业摸底调研。

４．１．１．２　光伏摸底调研宜包括光照条件、地质条件和电网消纳能力等内容，并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

４．１．１．３　农业摸底调研宜包括气候环境、土壤条件和市场销售前景等内容，并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评估。

４．１．２　制定规划

４．１．２．１　扶贫组织宜根据摸底调研情况制定本区域光伏农业项目发展规划。

４．１．２．２　光伏农业项目发展规划宜包括产业发展目标规划、设计方案规划和市场营销规划。

４．１．３　组织领导

４．１．３．１　光伏农业项目宜成立县（区或县级市）项目领导小组，统筹项目的实施及推进。

４．１．３．２　光伏农业项目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分工协作，保障项目的实施。

４．１．４　政策资金保障

４．１．４．１　出台光伏农业项目相关政策，在项目建设、价格统筹、风险保障和市场管理等方面制定具体

措施。

４．１．４．２　在人员培训、生产指导、产品销售、品牌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

４．１．４．３　积极整合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资金，确保项目资金及时到位。

４．１．４．４　制定农业物资补贴政策，提高光伏农业项目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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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５　在技术服务采购、市场补贴、保险补贴和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４．２　帮扶实施主体职责

４．２．１　制定实施方案

４．２．１．１　帮扶实施主体宜包括科研院所、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４．２．１．２　帮扶实施主体应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制定光伏农业项目的实施方案。

４．２．２　推动项目实施

４．２．２．１　帮扶实施主体应积极做好扶贫组织和帮扶对象间的沟通，在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等方面履

行主体职责。

４．２．２．２　帮扶实施主体之间要做好分工，科研院所、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应相互合作，推动光伏农业项目

的实施。

４．２．３　提供技术指导

４．２．３．１　帮扶实施主体宜在光伏农业项目中实施新技术，提高项目产出，增加项目收益。

４．２．３．２　帮扶实施主体宜在光伏农业项目产前及时组织生产物资采购。

４．２．３．３　帮扶实施主体宜在光伏农业项目产中及时提供育苗、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和

培训。

４．２．３．４　帮扶实施主体宜在光伏农业项目产后开展产品收购、产品加工和产品市场开拓等工作。

４．３　帮扶对象职责

４．３．１　提供适合的场地

４．３．１．１　帮扶对象应根据光伏农业项目的建设条件和要求积极提供适合的建设场地。

４．３．１．２　帮扶对象应积极配合土地租赁手续的办理。

４．３．２　主动学习积极参与

４．３．２．１　帮扶对象应主动接受光伏农业知识培训。

４．３．２．２　帮扶对象应主动接受光伏农业项目的工作岗位和公益扶贫岗位。

４．３．２．３　帮扶对象应主动接受项目收益分配并对项目的运营管理全过程进行监督。

５　项目组织与运行

５．１　项目运行模式

５．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宜以县（区或县级市）为单位成立光伏农业平台公司。

５．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产权及其收益权宜归贫困村所有。

５．１．３　光伏农业项目宜采用扶贫组织、帮扶实施主体和帮扶对象多方合作共赢的运行模式。

５．１．４　光伏农业项目宜采用“光伏＋农业＋就业”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５．１．５　光伏农业项目宜建设成贫困村光伏农场的模式，可单村建设也可多村联建。

５．１．６　光伏农业项目宜成立县级集中运营管理中心，对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运行进行集中监控管理。

５．２　项目合同签订

５．２．１　扶贫组织、帮扶实施主体和帮扶对象宜共同签订实施协议，明确职责分工和权利及义务，应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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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５．２．２　光伏农业项目开发、设计和施工阶段的参与主体应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招标方宜为光伏农业

平台公司，招标可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中标后应签订相关合同。

５．２．３　光伏农业项目的运营管理单位应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招标方宜为光伏农业平台公司，招标可

采用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方式，中标后应签订相关合同。

５．３　项目风险控制

５．３．１　项目前期风险控制

５．３．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宜在项目前期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制定应对预案。

５．３．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宜在项目前期进行实地调研和可行性分析，规避项目潜在风险。

５．３．２　工程设计方案风险控制

５．３．２．１　光伏农业项目在设计阶段应严格按照国家规范标准执行，降低项目技术风险。

５．３．２．２　光伏农业项目在设计阶段宜根据不同农作物的光照需求确定设计方案，规避农光不兼容导致

项目收益下降的风险。

５．３．２．３　光伏农业项目在设计阶段宜留足农业种植的空间、维护通道和安全间距等，减少项目设计不合

理导致二次改造的风险。

５．３．３　项目建设期风险控制

５．３．３．１　光伏农业项目中的光伏建设宜按照ＧＢ５０７９４要求执行，控制项目的质量风险。

５．３．３．２　光伏农业项目建设期应合理安排光伏电站和农业设施的施工先后顺序，控制项目的进度风险。

５．３．３．３　光伏农业项目建设期应充分保障资金的落实到位，控制项目的资金风险。

５．３．４　项目运行期风险控制

５．３．４．１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光伏农业项目专项运营方案，控制项目运行风险。

５．３．４．２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光伏农业项目安全防护措施，控制项目发生火灾、触电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风险。

５．３．４．３　项目运行期宜对苗圃、种子、有机肥等的质量进行把控。

５．３．４．４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应对因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的预案。

５．３．４．５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应对因政策变化导致种植方案变更的预案。

５．３．４．６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光伏农业项目技术指导书，控制因技术指导不到位导致农业减产的风险。

５．３．４．７　项目运行期宜制定农业种植比选方案，控制因方案不合理导致农业收益不达标的风险。

５．３．４．８　项目运行期宜及时下发光伏发电补贴，控制项目收益风险。

５．４　项目运行

５．４．１　光伏农业项目的运行应由县（区或县级市）光伏农业平台公司统一管理。

５．４．２　光伏农业项目运行期应配置一定数量的光伏农业专家，保障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运行。

５．４．３　光伏农业项目运行期应配备专业性的运营生产设备，设备选型时应充分考虑光伏农业项目的特

殊性。

５．４．４　光伏农业项目运行期应建立完整和适用的运行制度，确保项目规范运行。

５．４．５　光伏农业项目运行期应制定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财产和人员安全。

５．４．６　光伏农业项目运行期宜为当地贫困人口设置工作岗位，主要包括日常看护、组件清洗和农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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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等。

５．５　项目总结

５．５．１　光伏农业项目应及时完成总结，一般在一个周期（如１个循环年）后进行。

５．５．２　项目总结应对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不合理之处提出改进方案。

６　项目预期成效分析

６．１　成本投入

６．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的成本主要包括光伏投资成本和农业投资成本。

６．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的资金来源宜为专项扶贫资金、涉农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如有）。

６．２　预期收益

６．２．１　计算原则

６．２．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宜分别计算光伏农业项目收益和贫困户收益。

６．２．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收益包括光伏发电收益和农业收益。

６．２．１．３　贫困户收益包括土地租金收益、就业收益和专项补助收益。

６．２．２　发电收益

６．２．２．１　发电收益按式（１）计算：

犃 ＝犅－犆 ……………………（１）

　　式中：

犃 ———发电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犅 ———发电收入，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犆 ———发电支出，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６．２．２．２　发电收入按式（２）计算：

犅＝犇×犈×犉 ……………………（２）

　　式中：

犅 ———发电收入，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犇———电站装机容量，单位为千瓦（ｋＷ）；

犈 ———有效光照小时数，单位为小时每年（ｈ／年）；

犉 ———税后当地上网标杆电价，单位为元每千瓦时［元／（ｋＷ·ｈ）］。

６．２．２．３　发电支出按式（３）计算：

犆＝犌＋犎 ……………………（３）

　　式中：

犆———发电支出，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犌———土地租金，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犎———运维费用，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６．２．３　农业收益

６．２．３．１　农业收益宜包括所有与农业有关的收益。

６．２．３．２　农业收益按式（４）计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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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犑－犓 ……………………（４）

　　式中：

犐———农业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犑———农业收入，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犓———农业支出，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６．２．４　项目收益

６．２．４．１　项目收益按式（５）计算：

犔＝犃 ＋犐 ……………………（５）

　　式中：

犔 ———项目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犃———发电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犐 ———农业收益，单位为元每年（元／年）。

６．２．４．２　项目收益宜按照开展小型公益事业、设置公益扶贫岗位和发放专项补助的形式进行分配。

６．２．４．３　项目收益宜按照年度为周期进行计算。

６．２．５　贫困户收益

６．２．５．１　贫困户收益分配宜按贫困户有无劳动能力分别制定方案。

６．２．５．２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应通过参加公益扶贫岗位的方式获取收益。

６．２．５．３　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通过专项补助的方式获取收益。

６．２．５．４　提供土地的贫困户应根据合同约定获取土地租金收益。

６．２．５．５　贫困户收益宜按照年度为周期进行计算。

６．２．６　测算结果

具体测算结果参见附录Ａ中的典型案例。

７　项目评价与管理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光伏农业项目宜在建成后１２个月内进行评价。

７．１．２　光伏农业项目的评价应由项目平台公司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

７．１．３　光伏农业项目的评价宜包括项目建设评价、运营管理评价和扶贫效果评价。

７．１．４　光伏农业项目的评价宜满足ＧＢ／Ｔ３６１１９的规定。

７．２　项目建设评价

７．２．１　项目建设评价宜包括光伏发电评价、农业生产评价和二者适应性评价。

７．２．２　光伏发电评价应包括对光伏发电量与设计量一致性的评价。

７．２．３　农业生产评价应包括对农业实际产出与预期产出一致性的评价。

７．２．４　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适应性评价应包括互影响因素的评价和作用效果的评价。

７．３　运营管理评价

７．３．１　运营管理评价宜包括对运营人员、运营设备、运营制度和运营效果的评价。

７．３．２　运营人员评价宜包括对运营人员光伏农业知识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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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３　运营设备评价宜包括对运营设备数量、运营设备种类、运营设备专业性和运营设备实用性的

评价。

７．３．４　运营制度评价宜包括对制度的合理性、完备性和可执行性的评价。

７．３．５　运营效果评价宜包括对项目效益和项目安全性的评价。

７．４　扶贫效果评价

７．４．１　光伏农业项目扶贫效果评价宜包括对项目收益分配、就业岗位设置和脱贫人口数量的评价。

７．４．２　项目收益分配评价宜包括对分配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的评价。

７．４．３　就业岗位设置评价宜包括对岗位性质、岗位数量和岗位工资合理性的评价。

７．４．４　脱贫人口数量评价宜包括对预期脱贫人口和实际脱贫人口一致性的评价。

７．５　项目收益投诉处理

７．５．１　扶贫组织宜成立光伏农业项目扶贫收益监督小组。

７．５．２　扶贫收益监督小组宜建立项目监督投诉处理机制，接受贫困户的监督，及时处理项目收益分配

问题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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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省××市××县光伏农场典型案例

犃．１　光伏农业项目基本情况

光伏农业项目基本情况见表Ａ．１。

表犃．１　××县光伏农业项目基本情况

案例名称 ××县贫困村光伏农场

所在地 ××省 ×× 市 ×× 县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７．５万人 贫困发生率 ５．９５％

项目起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项目运行周期 ６０个月

涵盖国家级

贫困县

□√是

□否
连片特殊困难县分区

□是

□√否

产业类型 □√种植□林业□养殖□√水产□√能源□加工□旅游□服务□其他（　　）

特色产业 光伏农场 风险性 □高□中□√低

经营主体

□√项目平台公司

□合作社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

□新型职业农民

□√其他（扶贫组织）

利益联结机制

□√扶贫组织＋帮扶实施主体＋帮扶对象

□龙头企业＋农户

□√光伏＋农业＋扶贫

□其他（ ）

标准化试点示范名称 □√××县贫困村光伏农场　　□非标准化试点示范

标准制修订／引用数量 ５项 规范性技术文件数量 ０项

带动贫困人口数量 ５８４０项 贫困人口年均收入 ３８００元

犃．２　带贫减贫模式做法

犃．２．１　帮扶模式

××光伏公司是项目的帮扶实施主体，××县扶贫组织为项目的领导单位，××县的贫困村和贫困

户是项目的帮扶对象。项目以贫困村光伏农场的形式建设，可实现“光伏＋农业＋就业”的叠加收益。

项目电站容量按照每村０．５ＭＷｐ设计，根据土地和接入的实际情况采用多村联建的模式。农业方案有

多种模式，包括种植水稻、麦子和玉米等普通农作物，种植中草药、油用牡丹和无土栽培等高效农业，以

及家禽养殖、光伏花卉和观光旅游等项目。全县共建成贫困村光伏农场７３个，由××县扶贫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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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一管理和统一运营，产权归贫困村所有。

犃．２．２　具体帮扶措施

犃．２．２．１　项目管理措施

成立××县扶贫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平台公司，组建光伏农业项目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并按照

“集中建设、集中管理、分村收益”的原则对光伏农业项目进行管理。

犃．２．２．２　技术支持措施

××光伏公司和××农业研究院协助扶贫组织制定光伏农业项目发展规划和全县贫困村光伏农场

的实施方案。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光伏公司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建设，并在项目运营期间，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对贫困村光伏农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犃．２．３　地方政策支持

地方政策支持包括：

———《××省扶贫办 ××省能源局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省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的通知》；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光伏扶贫的指导意见》；

———《××省关于下达２０１７年光伏扶贫项目计划的通知》。

犃．３　标准化建设与实施

犃．３．１　标准体系构建

项目的实施主体参与制定了ＧＢ／Ｔ３６１１５和ＧＢ／Ｔ３６１１９两项国家标准。

犃．３．２　标准体系实施

全县７３个贫困村光伏农场依据ＧＢ５０７９４、ＧＢ５０７９７、ＧＢ／Ｔ３６１１５和ＧＢ／Ｔ３６１１９等相关标准要

求建设。

犃．３．３　标准化实施成效

全县７３个贫困村光伏农场依据相关标准建设，满足接入电网要求，实现了项目的安全可靠运行，保

障了贫困村和贫困户持续和稳定的获得收益。

犃．４　取得的成效

犃．４．１　发电收益

全县贫困村光伏农场电站场区及外线总投资约２．７５亿元，７３个光伏农场分布在全县不同的贫困

村，每个村均享受０．５ＭＷｐ光伏电站资产及收益。按照当地光照条件模拟测算，每个０．５ＭＷｐ的光伏

农场电站年均发电约６２．５万ｋＷ·ｈ，项目所在地属于三类光照地区，可享受含税标杆上网电价

０．８５元／（ｋＷ·ｈ）（按照项目并网年度上网电价确定且２０年电价保持不变），不含税发电收入约４７万

元／年，考虑到０．０６元／（Ｗｐ·年）的光伏电站运维费用支出和５００元／（亩
１）·年）的土地租金支出，每个

贫困村农场的发电净收益约为４３万元／年。具体数据参见表Ａ．２。

１）　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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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发电收益测算表

项目 数值

发电收入

发电容量／ＭＷｐ ０．５

发电小时数／ｈ １２５０

发电量／ｋＷ·ｈ ６２５０００

含税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０．８５

不含税上网电价／［元／（ｋＷ·ｈ）］ ０．７５

发电收入／元 ４７０１３３

发电支出

运维单价／（元／Ｗｐ） ０．０６

容量／ＭＷｐ ０．５

运维支出／元 ３００００

土地租金单价／（元／亩） ５００

土地面积／亩 １５

土地租金支出／元 ７５００

发电支出／元 ３７５００

发电收益／元 ４３２６３３

犃．４．２　农业收益

７３个光伏农场全部采用高支架大跨距（组件离地高度３ｍ，桩距１０ｍ）的光伏农业设计方案，因地

制宜地选择不同的种养殖方案，突破了传统的“农光互补”仅用于喜阴作物和养殖业的局限，成功实现了

光伏在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上的应用，在“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变土壤结构和不改变土地基本

耕作方式”的条件下，推动了土地的综合利用。××贫困村光伏农场容量０．５ＭＷｐ，占地１５亩，其中

６亩种植大球盖菇，９亩种植金丝皇菊。以此贫困村光伏农场为例进行收益测算。农业收入包括大球盖

菇销售收入和金丝皇菊的销售收入，农业支出包括大球盖菇和金丝皇菊的采摘费用支出、日常管理费用

支出和生产投入费用支出。具体结果参见表Ａ．３。

表犃．３　农业收益测算

项目 数值

农业收入

大球盖菇销售收入

产量／（ｋｇ／ｄ）

周期／ｄ

单价／（元／ｋｇ）

收入小计／元

金丝皇菊销售收入

面积／亩

产量／（朵／亩）

单价／（元／朵）

收入小计／元

农业收入合计／元

２５０

１２０

１６

４８００００

９

１３０００

２

２３４０００

７１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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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续）

项目 数值

农业支出

大球盖菇采摘

费用支出

用工／人

周期／ｄ

工资／［元／（人·ｄ）］

支出小计／元

金丝皇菊采摘

费用支出

用工／人

产量／朵

工资／［元／（人·ｄ）］

支出小计／元

日常管理费用支出

用工／人

周期／ｄ

工资／［元／（人·ｄ）］

支出小计／元

生产投入费用支出
种子、有机肥、设施农业、

苗圃、水电、工具投入／元

农业支出合计／元

３０

１２０

８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０

６０

８０

４８０００

５

３３０

８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６１８０００

农业收益／元 ９６０００

犃．４．３　收益分配

犃．４．３．１　项目收益分配

××村光伏农场项目收益为５２８６３３元，其中光伏发电收益为４３２６３３元，农业收益为９６０００元。

项目收益中的２０％即１０５７２７元作为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开展小型公益事业，如建设村健身小广场、村

内道路维修和环境卫生整治等。项目收益的８０％即４２２９０６元用作贫困户收益分配。

犃．４．３．２　贫困户收益分配

按照每户对应５ｋＷｐ光伏容量计算，０．５ＭＷｐ贫困村光伏农场对应１００个贫困户，平均每户可获

得的项目收益为４２２９元／年。贫困户通过公益扶贫岗位工资或专项补助两种方式获得以上收益。

以××贫困户为例计算贫困户收益，××贫困户共有２人且具备劳动能力，为本村光伏农场提供

５亩土地。家中有１人参加大球盖菇大棚的日常劳作，１人担任公益扶贫岗位。参加农业项目劳作可获

得工资９６００元／年，担任公益扶贫岗位可获得工资４２２９元／年，就业收益合计１３８２９元／年。土地租

金５００元／（亩·年），××贫困户可获得的土地租金收益２５００元／年。××贫困户获得的总收益为

１６３２９元／年。具体收益数据参见表Ａ．４。

表犃．４　贫困户收益测算表

项目 数值

就业收益／（元／年） １３８２９

１１

犌犅／犣３８７６６—２０２０



表犃．４（续）

项目 数值

专项补贴收益／（元／年） ０

土地租金收益／（元／年） ２５００

总收益／（元／年） １６３２９

２１

犌犅／犣３８７６６—２０２０




